附件7

深圳市委宣传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国家级文化产业平台项目资助

申报指南

一、资助条件

1.经中宣部及文化和旅游部、广播电视总局等行政主管部门认定或授牌的国家级文化产业发展平台，且平台已在深圳市设立；
2.创新型项目拥有原创知识产权，具有良好的产业发展前景；公共技术和服务平台项目具有明确的专业方向和技术服务定位，对文化产业发展具有直接促进作用；

3.具有良好的运行机制和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操作程序规范。财务实行独立核算，可维持日常运行，或能从依托单位获得稳定的资金、技术支持和后勤保障；

4.项目在实施期内，且已发生的实际投资额占计划投资额的30%以上（含本数）。

二、资助范围

平台设立之日起至2024年6月30日立项并已开展实施的项目。

三、资助标准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给予实际投资额50%以内、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的资助。

四、申报途径
本次申报工作实行网上申报，请各单位于申报受理期间登录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申报系统（网址：http://218.17.83.86:81/）进行申报。
【未注册单位请提前注册，待注册审核通过后方可登录申报，注册审核需1-2个工作日；已注册通过的单位无需重复注册，可直接进行申报。】
五、申报材料

（一）申报单位下载并填写《国家级文化产业平台项目资助申报表》（上传电子版）；

（二）企业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营业执照代码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三）企业法人代表、项目负责人身份证（正反面）；

（四）企业上一年度会计报表；

（五）税务部门提供的企业上一年度的纳税证明；

（六）项目单位获认定或授牌证明（被认定或授牌为国家级平台）；

（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八）创新型项目需提供与项目相关的原创知识产权证明文件；

（九）知识产权合规性承诺书（模板见附件）；
（十）其他项目相关材料（如有共同投资或实施单位，请提供合同以及共同投资/实施单位同意以申报方名义申报该项目的证明材料）。 

【系统每个附件只能上传一份文件，除材料（一）上传电子版本外，其他材料均需按A4纸型制作、加盖单位公章后，彩色扫描成清晰PDF文件（多页或多个文件请合并成一个PDF文件，请勿上传压缩包）上传。】
六、受理方式
（一）受理机关：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
（二）受理时间：2024年7月15日至2024年8月14日。

【注：请各申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认真核查网上申报资料是否填写完备，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将不予受理。】
（三）咨询电话：
政策咨询电话：88134592或88133191
技术咨询电话：13760221742或15706988999
技术咨询QQ群：741444405
七、审查程序
按照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办法以及相关操作规程实施，包括以下程序：项目申报—形式审查—专家评审—专项审计—查重查违—社会公示—部务会审议—下达资助计划—拨付资助经费。

八、其他相关事项
（一）我部没有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代理资金申报事宜，请项目申报单位自主申报。我部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项目单位存在违反本办法骗取、虚报、冒领、截留、挪用、挤占宣传文化资金等行为，由市委宣传部责令其改正、依法追回全部资金并上缴财政，同时按市政府失信联合惩戒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并按规定追究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三）对项目单位及相关人员在专项资金的申报、评审、使用过程中存在以下情形之一，但未达到行政处罚标准的，向市相关财政资金管理部门予以通报：
1.拒不执行信息报告制度的；

2.违反规定多头申报专项资金的；

3.项目进度严重滞后、资金投入不到位、资金使用不规范的；
4.违反规定委托中介机构代为申报的；

5.无正当理由不按期办理项目结项（验收）或者结项（验收）时提供材料不真实的；

6.其他违反宣传文化资金管理制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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